
人保鑫瑞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12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人保鑫瑞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人保鑫瑞中短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6073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08月3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人保鑫瑞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人保鑫瑞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2年12月09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为人保鑫瑞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2年度第一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人保鑫瑞中短债债券A 人保鑫瑞中短债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6073 006074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

级基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

元）

1.0936 1.0822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

民币元）

13,559,049.84 3,473,792.41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200 0.200

注：基金收益分配后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各类基金

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2年12月15日

除息日 (场内) 2022年12月15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年12月16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将按照2022年12月15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本基

金管理人对红利再投资所确定的基金份额于2022年12月16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22年12月19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提示

1）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

日申请赎回、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因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调整到面值或面值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可能出

现亏损或基金份额净值仍有可能低于面值。

3.2�咨询办法

1）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820-7999（免长途话费）。

2）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fund.piccamc.com。

3）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代销机构的相关网点（详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和

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特此公告。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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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2年12月13日，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宁波环球航运广场以现场结合电话

会议的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此次会议于2022年12月8日以书面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13名，实到董事12名，董事长毛剑宏、董事宫黎明、金星、石焕挺、丁送平、张乙明、严俊、陈

志昂、于永生、赵永清、潘士远、肖汉斌参加了本次会议；董事冯博由于工作原因请假，书面委托董事于永生代

为出席。 会议达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董事会法定董事人数。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毛剑宏主持，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审议，本次会议经表决一致通过全部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股东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提名姚祖洪先生、 倪彦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

选人。公司合计持股3%以上股东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名黄盛超先生、王柱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候选人。 任期自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连选可

以连任。

公司五名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提交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股东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提名肖英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

期自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连选可以连任，但连续任

期不得超过六年。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提交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五名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前，审议了议案相关资料，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五名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长毛剑宏、董事宫黎明是该议案的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因此该议案具有有效表决权的票数

为11票。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提交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披露的临2022-059号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22年12月29日在宁波环球航运广场46楼会议室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五

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议案。 （详见公司披露的临2022-060号公告）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附件：1.公司董事候选人简历

2.肖英杰先生简历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4日

附件1

公司董事候选人简历

姚祖洪先生，出生于1972年2月，研究生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现任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委员。 姚先生1993年参加工作，2010年8月至2014年6月任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发展部主任，

2014年6月至2016年4月任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发展投资部副部长，2016年4月至2017年1月任宁波舟山港集

团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总经理， 2017年1月至2020年5月任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部长，2020

年5月至2022年9月任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主任。自2022

年9月起，姚先生担任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姚先生拥有上海海运学院管理系交通运输规划与

管理专业工学硕士学位。 姚先生是经济师。

倪彦博先生，出生于1970年9月，研究生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现任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委员。 倪先生1992年参加工作，2011年6月至2015年7月任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业务部副部长、2011年9月

至2015年7月任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业务部党支部书记，2015年7月至2016年3月任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

司业务部副部长、党支部副书记，2016年3月至2017年1月任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2017

年1月至2017年7月任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生产安全部副主任，2017

年7月至2021年12月任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生产安全部主任，2020

年3月至2121年2月任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监事，2021年12月至2022年9月任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

有限公司、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纪委委员、办公室主任、机关党委委员，2022年9月至2022年11月任浙江

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纪委委员，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自

2022年11月起，倪先生担任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倪先生拥有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学院交通运输

工程（海事安全与环境管理）专业工程硕士学位。 倪先生是经济师。

黄盛超先生，出生于1971年8月，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现任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财务总监，兼财务管理部及资本运营部总经理。 黄先生1994年7月参加工作，2004年8月至2013年8月任招

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2013年8月至2015年12月任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财务部总

经理，2015年12月至2018年6月任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2018年6月至2022年4

月任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总经理，自2022年5月起，黄先生担任招商局港口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副财务总监，兼财务管理部及资本运营部总经理。 黄先生拥有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会计系外国财

务会计专门化专业经济学学士学位。 黄先生是会计师。

王柱先生，出生于1972年2月，研究生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现任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运营管理部总经理。 王先生1994年8月参加工作，2005年10月至2007年6月任深圳妈湾港务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2007年7月至2012年3月任宁波大榭招商国际码头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2年4月至2014年10月任招商港

务（深圳）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4年11月至2016年8月任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2016年8月

至2017年3月任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2017年3月至2019年1月任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

公司内控与审计部总经理，2019年1月至2022年2月任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控审计部总经理，2022

年3月至2022年3月任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控审计部总经理、运营管理部总经理，自2022年3月起，

王先生担任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总经理。 王先生拥有武汉交通科技大学管理科学与工

程专业管理学硕士学位。 王先生是会计师。

附件2

肖英杰先生简历

肖英杰先生，1959年6月出生，现任上海海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级一流本科航海技术专业

建设负责人、上海高水平地方高校创新团队“海事安全与保障” 学科建设负责人、上海市航运仿真虚拟教研

室建设试点负责人。 肖先生于1977年7月参加工作，1986年11月至1997年5月任上海海运学院航海系讲师，

1997年5月至2004年7月任上海海运学院副教授、船长、硕士生导师，2004年7月至2011年7月任上海海事大学

商船学院副院长、航学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海事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环境载荷实验室主

任，2011年7月至2021年6月任上海海事大学商船学院院长，2013年12月至2022年2月任上海海事大学国家级

航海实验教学中心主任，2014年4月至2022年2月任上海海事大学国家级航海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主任，

2021年6月至今先后任上海海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船舶与海洋工程环境载荷实验室主任、上海高水平地

方高校创新团队“海事安全与保障” 学科建设负责人、国家级一流本科航海技术专业建设负责人、上海市航

运仿真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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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12月29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2年12月29日09点00分

召开地点：宁波市宁东路269号环球航运广场46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2年12月29日

至2022年12月2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修订《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

2

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

累积投票议案

3.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4）人

3.01

关于选举姚祖洪先生为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的议案

√

3.02

关于选举倪彦博先生为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的议案

√

3.03

关于选举黄盛超先生为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的议案

√

3.04

关于选举王柱先生为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

4.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1）人

4.01

关于选举肖英杰先生为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相关议案的详细情况， 请见公司于2022年10月29日及2022年12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以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同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1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00、4.00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sseinfo.

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

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

参加。 投票后，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

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

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018 宁波港 2022/12/22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股东代理人另需书面授权委托书及

代理人身份证），法人股东代表请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办

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2年12月27日上午8:30-11:30，下午1:00-4:00，逾期不予受理。

（三）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六、 其他事项

（一）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股东代理人另需书面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

份证），法人股东代表请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出席会议。

（二）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

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三）与会股东交通和住宿费用自理。

（四）会议联系方式：

1、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宁东路269号宁波环球航运广场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编：

315040）

2、联系人：杨强电话：0574-27686159

传真：0574-27687001

特此公告。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4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 报备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2年12月29日召开的贵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修订《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2

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3.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3.01 关于选举姚祖洪先生为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3.02 关于选举倪彦博先生为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3.03 关于选举黄盛超先生为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3.04 关于选举王柱先生为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4.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4.01

关于选举肖英杰先生为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月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当针对各议案

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人

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

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当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

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

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

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选举

董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

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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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2年12月13日，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

议通知于2022年12月8日以书面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

监事会主席徐渊峰、监事会副主席金国平、监事潘锡忠、林朝军、胡耀华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

监事会议事规则》规定召开的要求，且达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监事会的

法定人数。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审议， 本次会议一致通过了 《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本次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充分发挥一体化运作优势，优化港口发展布局，增强台州港等

“南翼” 港口发展实力。 评估结果和交易定价遵循了市场化原则和公允性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披露的临2022-059号公告）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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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属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二级子公司浙江头门港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头

门港务” ）拟以现金方式购买浙江头门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头门港投资公司” ）持有的头门港

一期、二期码头资产，资产的定价方式为：标的资产评估值+评估基准日（不含）至标的资产第一次移交日

（含）期间头门港投资公司为在建工程（口岸监管工程）支付的款项+标的资产转让所涉增值税，其中，标的

资产评估值为1,788,125,403.69元 （不含税）， 与账面价值1,770,862,566.26元相比， 评估增值17,262,

837.43元，增值率为0.97%。 头门港投资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省海港集团” ）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未构成重组上市。

●包含本次交易，过去12个月公司与省海港集团发生的关联交易已达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

以上，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头门港务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台州港港务有限公司100%持股，目前通过向头门

港投资公司租赁头门港一期码头开展生产经营。 鉴于头门港二期码头已完成竣工验收，为有效解决码头资产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问题，保障头门港务生产经营的稳定和持续发展，进一步增强公司“南翼” 台州港发展

实力，头门港务拟以现金方式购买省海港集团控制的头门港投资公司持有的头门港一期、二期码头及附属设

施、一期码头改扩建工程、口岸监管工程等配套资产，资产的定价方式为：资产收购价格=标的资产评估值+评

估基准日（不含）至标的资产第一次移交日（含）期间头门港投资公司为在建工程（口岸监管工程）支付的

款项+标的资产转让所涉增值税，其中，标的资产评估值为1,788,125,403.69元（不含税），与账面价值1,

770,862,566.26元相比，评估增值17,262,837.43元，增值率为0.97%。

（二）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

上市，无需经过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无需征得债权人同意，不存在相关法律障碍。

（三）包含本次关联交易，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省海港集团发生的关联交易已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以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次交易对方头门港投资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省海港集团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6.3.3条规定，头门港投资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浙江头门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825739553571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1年04月25日

注册地：浙江省台州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临海办事处综合实验楼

主要办公地点：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北洋九路66号

法定代表人：张铁峰

注册资本：贰拾亿元整

主营业务：城市基础设施、公路、滩涂、港口码头的投资、开发；机械设备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蔬

菜、水果种植，水产养殖、销售；农业观光；场地租赁服务；设计、制作国内户外广告兼自有媒介广告发布；鸭蛋

养殖（该项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分支机构经营场所设在临海市上盘镇北洋涂围区内）。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66%）、临海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34%）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2021年度资产总额68.29亿元，负债总额47.42亿元，净资产20.87亿元，资产负债率69.45%。 2021年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1352.26万元、净利润308.89万元。 （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2022年9月末资产总额66.16亿元，负债总额45.11亿元，净资产21.04亿元，资产负债率68.19%。 2022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991.16万元、净利润1787.01万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类别和标的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的向关联方购买资产。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头门港投资公司拥有的头门港一期、二期码头相关的土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一

期、二期码头及附属设施、一期码头改扩建工程、口岸监管工程等配套资产，具体包含：建筑物类固定资产共

57项、设备类固定资产共227项、无形资产下属土地使用权2项、海域使用权5项、在建工程（口岸监管工程）1

项。 头门港投资公司已完成本次资产出让内部审批程序。

（二）标的资产权属状况说明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资产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标的资产运营情况说明

头门港一期码头，系由1个2万吨级通用泊位（水工结构按靠泊3万吨级设计）及后方约20公顷陆域堆场

组成，于2016年9月完成竣工验收，并于2019年12月改扩建为1个5万吨级通用泊位，同时兼顾1艘5万GT汽车

滚装船靠泊，年设计吞吐量为50万吨货物及10万标辆汽车（相当于吞吐量150万吨）。

头门港二期码头，系由2个5万吨级通用泊位（水工结构按靠泊7万吨级设计）及后方约38公顷陆域堆场

组成，于2022年9月完成竣工验收。

（四）标的资产主要财务信息

项目 账面原值（单位：元） 账面净值（单位：元）

一期码头及附属资产 801,785,956.22 629,495,137.64

二期码头相关资产 1,129,183,228.21 1,129,183,228.21

口岸监管工程（在建工程） 12,184,200.41 12,184,200.41

合计 1,943,153,384.84 1,770,862,566.26

备注：表中金额取数时间为2022年9月30日。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评估情况

为本次交易之目的， 由头门港投资公司和头门港务双方共同委托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万邦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开展标的资产评估工作。

根据《浙江头门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拟转让头门港一期、二期码头相关资产组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万邦评报〔2022〕193号）相关内容，本次资产收购以2022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成本加和法作为最

终评估结果， 头门港投资公司拟转让的资产组的评估价值1,788,125,403.69元 （不含税）， 与账面价值1,

770,862,566.26元相比，评估增值17,262,837.43元，增值率为0.97%，主要系土地使用权增值。 具体如下表所

示：

单位：元

序号 资产名称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一 持有待售资产

1,129,183,

228.21

1,129,183,

228.21

1,089,317,

720.00

-39,865,

508.21

-3.53%

1 房屋建筑物 25,384,511.28 25,384,511.28 22,421,060.00 -2,963,451.28 -11.67%

2 构筑物 523,510,057.25 523,510,057.25 473,145,310.00

-50,364,

747.25

-9.62%

3 机器设备 140,003,583.23 140,003,583.23 148,889,040.00 8,885,456.77 6.35%

4 电子设备 250,868.67 250,868.67 248,010.00 -2,858.67 -1.14%

5 土地使用权 432,345,816.11 432,345,816.11 436,728,300.00 4,382,483.89 1.01%

6 海域使用权 7,688,391.67 7,688,391.67 7,886,000.00 197,608.33 2.57%

二 固定资产 542,625,176.32 410,834,982.03 426,269,120.00 15,434,137.97 3.76%

1 房屋建筑物 478,989,154.23 377,328,870.37 393,712,620.00 16,383,749.63 4.34%

2 机器设备 63,636,022.09 33,506,111.66 32,556,500.00 -949,611.66 -2.83%

三 在建工程 12,184,200.41 12,184,200.41 12,912,000.00 727,799.59 5.97%

四 无形资产 259,160,779.90 218,660,155.61 259,626,563.69 40,966,408.08 18.74%

1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259,160,779.90 218,660,155.61 259,420,500.00 40,760,344.39 18.64%

2 无形资产—海域使用权 206,063.69 206,063.69 0.00%

五 合计

1,943,153,

384.84

1,770,862,

566.26

1,788,125,

403.69

17,262,837.43 0.97%

（二）评估方法选择

本次评估采用成本加和法和收益法对头门港投资公司拟转让的资产组进行评估， 以成本加和法为最终

评估结果。

采用收益法评估得出的头门港投资公司拟转让的资产组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1,579,400,000.00

元， 采用成本加和法评估得出的头门港投资公司拟转让的资产组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1,788,125,

403.69元，两者相差额为208,725,403.69元，差异率11.67%。

经分析，评估机构认为上述两种评估方法的实施情况正常，参数选取合理。 码头经营企业的特点是投资

额大、投资回收期长，经营过程中受国家产业政策影响较大，且近几年来，世界经济形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增大，国际经济贸易冲突加剧，经济及市场环境的不确定因素较多，经综合考虑，评估机构认为采用成本加和

法的评估结果更适用于本次评估目的。

（三）评估增减值原因说明

1、关于持有待售资产中房屋建筑物评估减值11.67%的原因说明

房屋建筑物6项， 主要包括1#变电所及控制楼、2#转运楼、3#转运楼等为码头仓储货运配套的建筑物，合

计建筑面积3,806.86m2。其结构均为钢混结构，建成于2022年8月。房屋建筑物账面价值为25,384,511.28元，

评估值为22,421,060.00元，评估减值2,963,451.28元，减值率11.67%。 减值原因为房屋建筑物建材价格的变

化、评估中考虑的经济寿命年限与财务计提折旧年限的差异以及账面价值中分摊的费用较高所致。

2、关于持有待售资产中构筑物评估减值9.62%的原因说明

构筑物18项，主要包括水工结构（码头）、防风抑尘网工程、室外管沟及室外给排水、斗轮机基础及挡墙

等为码头仓储货运配套的构筑物。 构筑物账面价值为523,510,057.25元，评估值为473,145,310.00元，评估

减值50,364,747.25元，减值率9.62%。 减值原因为房屋建筑物建材价格的变化、评估中考虑的经济寿命年限

与财务计提折旧年限的差异以及账面价值中分摊的费用较高所致。

3、关于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18.64%的原因说明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资产账面价值为218,660,155.61元， 评估价值为259,420,500.00元， 评估增值

40,760,344.39元，增值率18.64%。 增值原因为土地市场价格的变化。

（四）交易定价政策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收购价格为经核准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与评估基准日后出让方为在建工程支付的款项

以及本次标的资产转让所涉增值税之和，即：资产转让价格=标的资产评估值+评估基准日（不含）至标的资

产第一次移交日（含）期间头门港投资公司为在建工程（口岸监管工程）支付的款项+标的资产转让所涉增

值税。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出让方：浙江头门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或“开发公司” ）

受让方：浙江头门港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或“港务公司” ）

（一）标的资产及转让价款

1.1�标的资产

本协议项下标的资产（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为甲方拥有的头门港一期、二期码头相关的土地使用权、

海域使用权、一期、二期码头及附属设施、一期码头改扩建工程、口岸监管工程等配套资产。 建筑物类固定资

产共57项、设备类固定资产共227项、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2项、海域使用权5项、在建工程（口岸监管工

程）1项。

评估结论显示：经综合分析，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成本加和法的评估结果，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2022年9

月30日的评估值为1,788,125,403.69元（大写：壹拾柒亿捌仟捌佰壹拾贰万伍仟肆佰零叁元陆角玖分）（不

含税价）。

1.2转让价款

甲方、乙方同意本协议项下资产转让价格根据以下公式确定：

资产转让价格=标的资产评估值+评估基准日（不含）至标的资产第一次移交日（含）期间甲方为在建工

程（口岸监管工程）支付的款项（见本协议第3.1条）+标的资产转让所涉增值税。

（二）资产交割

2.2�移交日和过渡期

2.2.1双方应在合同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双方争取2022年12月31日前完成）标的资产的占用、使用

的交付和相关所有资料的第一次移交。

甲方完成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 （除港口岸线相关权证或审批文件及本合同附件2所涉及的一期无证房

产）、产权变更等视为对标的资产最终移交（以下简称“最终移交日” ），双方需在协议生效后一年内完成。

评估基准日（不含）至第一次移交日（含）为“过渡期” ，过渡期内，甲乙双方应互相配合办理各项资产的

交付工作。

（三）特别约定

3.1�关于在建工程（口岸监管工程）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在建工程纳入评估的账面原值为12,184,200.41元，双方确认：在建工程应在第

一次移交日办理交接手续；过渡期内，在建工程（口岸监管工程）由甲方继续实施，甲方因此发生的付款由甲

方对外支付，在第一次移交日（含）前甲方凭提交的发票和付款凭证等信息据实向乙方结算（其中已包含在

《资产评估报告》评估价值范围内的由甲方实际承担，反之由乙方承担）。

为实现在建工程在第一次移交日后由乙方实施的目标，对于过渡期内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甲乙双方应

相互配合办理合同主体变更手续。 对于确实难以在第一次移交日完成主体变更手续的合同，原则上由乙方实

施，甲方予以全面配合。

（四）税费承担

因资产转让所涉税费，由甲乙双方依法自行承担，其中资产转让所涉的增值税由乙方承担，已包括在资

产转让价中。

（五）付款方式及付款进度

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确认标的资产转让价款分三期支付，具体支付方式如下：

第一期：本协议生效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乙方支付12亿元（大写：人民币壹拾贰亿圆整）；

第二期： 本转让协议生效后一年内完成除港口岸线相关权证或审批文件及一期无证房产外的资产产权

变更，且在建工程（口岸监管工程）完成合同主体变更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支付资产转让款余款的95%；

第三期：资产转让协议生效满一年后十个工作日内付清剩余尾款。

（六）违约责任

6.1任何一方在本协议中的任何陈述和/或保证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或者存在虚假陈述、遗漏或误导

性陈述，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承诺，或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即构成违约。 违约方应向守约方

支付全面、充分、及时和足额的赔偿。

六、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公司已经形成了以宁波舟山港为主体，以嘉兴港、台州港、温州港为两翼，联动发展义乌陆港的

“一体两翼多联” 发展格局。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拥有头门港一期、二期码头资产100%所有权，有利于减

少公司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充分发挥一体化运作优势，优化港口发展布局，增强台州港等“南翼” 港口发展

实力。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年12月1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

公司下属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

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审核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审核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充分发挥一体化运作优势，优化

港口发展布局，增强台州港等“南翼” 港口发展实力。 评估假设、评估方法合理，本次交易定价参照评估结果

确定，遵循了市场化原则和公允性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三）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本次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有利于提升公司“南翼” 港口发展实力，定价公允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时，关联董

事应回避表决。 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本次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有利于提升公司“南翼” 港口发展实力，定价公允合理，不

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对上述议案进行审议时，关联董事毛剑宏先生、宫黎

明先生已按规定回避表决，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为上述议案的关联方，股东大会在审议上述议案

时，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应当依法回避表决。

（四）监事会的审核意见

2022年12月1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

司下属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充分发挥一体化运作优势，优化港口发展布

局，增强台州港等“南翼” 港口发展实力。 评估结果和交易定价遵循了市场化原则和公允性原则，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中介机构的意见

经核查，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交易已经具有从事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评估机构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和独立性，评估结论具备合理性。 本次

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遵循了市场化原则和公允性原则，价格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

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决策程

序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

易》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4日

●上网及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4.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意见；

5.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6.标的资产法律尽职调查报告；

7.资产转让协议；

8.标的资产评估报告。

南方高端装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恢复大额申购、定投和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12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高端装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高端装备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202027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南方高端装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恢复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及原因说明

恢复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2年12月14日

恢复大额定投起始日 2022年12月14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2年12月14日

恢复原因说明 满足广大投资人的投资需求

下属基金份额的简称 南方高端装备灵活配置混合A 南方高端装备灵活配置混合C

下属基金份额的代码 202027 005207

该基金份额是否恢复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法律法规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决定自2022年12月14日起取消本基金对非个人投资者大额申购、定投及转换转入业务的限制，恢复办理本基

金的正常申购、定投及转换转入业务。

（2）投资人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14日南方基金关于南方养老目标日期2060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增加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下列销售机构签署的销售协议，本公司决定增加下列销售机构为南方养老目标日期2060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

基金中基金（FOF）（基金简称:南方养老目标日期2060五年持有混合发起（FOF）,基金代码:017497）的销售机构。

从2022年12月14日起， 投资人可前往下列销售机构办理该基金的认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具体业务办理规则请遵循下列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或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细情

况：

编号 销售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1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555-671

网址：http://www.hgccpb.com/

2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19031

网址：www.lufunds.com

3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599288

网址：https://danjuanfunds.com/

4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021�/�4001818188

网址：www.1234567.com.cn

5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055-4

网址：www.duxiaomanfund.com

6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77

网址：www.snjijin.com

7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88-8

网址：www.fund123.cn

8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099200

网址：www.yixinfund.com

9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017

网址：www.tenganxinxi.com

10 北京坤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10-56693727

网址：http://www.kunyuanfund.com

11 鼎信汇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58-5050

网址：www.9ifund.com

12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32-5885

网址：www.leadfund.com.cn

13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0-89629066

网址：www.yingmi.cn

14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19031

网址：www.lufunds.com

15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2555

网址：www.5ifund.com

16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1-68889283

网址：WWW.pyfunds.cn

17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700-9665

网址：www.howbuy.com

18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0-5369

网址：www.jiyufund.com.cn

19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180-888

网址：http://www.zzfund.com

投资人也可通过访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

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14日

南方基金关于南方养老目标日期2060五年

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增

加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下列销售机构签署的销售协议，本公司决定增加下列销售机构为南方养老目标日期2060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

基金中基金（FOF）（基金简称:南方养老目标日期2060五年持有混合发起（FOF）,基金代码:017497）的销售机构。

从2022年12月14日起， 投资人可前往下列销售机构办理该基金的认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具体业务办理规则请遵循下列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或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细情

况：

编号 销售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58

网址：http://bank.ecitic.com/

2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30-8003

网址：www.cgbchina.com.cn

3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95

网址：www.hfbank.com.cn

4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35

网址：http://www.avicsec.com/

5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169-169

网址：www.daton.com.cn

投资人也可通过访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

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14日

证券代码：

605162

证券简称：新中港 公告编号：

2022-038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12月12日15:00-16:00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互动的方式召开了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

明会。 现将说明会情况公告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司于2022年12月2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 《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2）。

2022年12月12日15:00-16:00，公司董事长谢百军先生、总经理谢迅先生、独立董事娄杭先生、财务总

监吴建红女士、董事会秘书密志春先生出席了本次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并就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和公司的回复情况

问题1、贵公司可转债发行经历坎坷，从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通过后都已经半年了，什么时候能够获

得核准？

答：公开发行可转债申请已在2022年6月13日获得证监会审核通过，因公司保荐机构为其他公司提供的

保荐服务，被证监会采取暂停保荐机构资格的监管措施，证监会对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中止

审查。 目前，保荐机构的保荐业务已经恢复，证监会对公司可转债行政许可申请已经恢复审查，如有进展公

司将及时公告。 公司可转债募投建设项目正按计划推进实施，进展顺利。 谢谢关注！

问题2、贵公司转型生物质燃料四季度已经试生产了吗？效果如何，什么时候可以全面脱离煤炭，全面转

型绿色低碳生产？

答：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浙再新中港再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高燃值RDF燃烧棒项目，将按计划在年

底前开始试生产。 第一条线年产15万吨RDF燃料棒。 公司正在对原有机组进行耦合化改造。 因为此项目技

术已经比较成熟，预计逐步加大可再生能源的耦合比例后，可大幅降低碳排放强度，在高煤价的市场环境

下，还可降低燃料成本。公司计划争取在2025年左右，将全厂碳排放强度降到与燃气机组媲美（碳达峰），并

且进一步加大耦合比例，以及实行电能替代，直至实现基本完全替代煤炭（炭中和）。 谢谢！

问题3、新华社6月27日有报道，巴贝集团工厂化养蚕技术已经突破，该公司为贵公司的下游用户，既然

技术已突破，在您们嵊州是否会有形成大规模的工厂化养蚕产业群，带来贵公司较大的业务发展？ 谢谢！

答：“向陌桑现代茧业供热管道及配套管线项目” 是公司可转债的募投项目之一，可满足巴贝陌桑二期

建设项目的用热需求。 公司供热管道已于今年9月建成，并于10月初开始供汽。 该期陌桑已建成项目规模为

年产5万吨高质量鲜茧，规划再续建5万吨/年。 目前正在迅速达产中，预计拉动全公司总供热量将增加10%

左右。 规划建设中的另一个5万吨/年投产后，拉动作用更大。

嵊州政府正在推动“4173” 专项行动，其中的“7” 即是培育7个在全省有竞争力的高端产业群，第一个

即是以陌桑茧业、盛泰集团为龙头的“现代纺织” 集群，未来将拉动公司业务长期较快发展。 谢谢！

问题4、贵公司是否有收购周边热电厂的规划？ 谢谢

答：您好，公司有这方面的关注，但目前还没有形成具体实施计划。 谢谢！

问题5、请问公司目前股东人数？

答：您好，2022年9月30日止，公司股东人数为27610人。 谢谢！

关于公司 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情况 ， 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公司对于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公司发展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欢迎广大投资

者通过电话、邮箱、上证e互动等多种形式与公司继续保持沟通和交流。

特此公告。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2月14日

关于银华沪深300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网下股票认购清单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银华沪深300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300价值A，基金扩位简称：沪深300价

值ETF，基金代码：562320，认购代码：562323，以下简称“本基金” ）自2022年12月19日至2022年12月23日

公开发售。 其中，网上现金认购的日期为2022年12月21日至2022年12月23日，网下现金认购、网下股票认购

的日期为2022年12月19日至2022年12月23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已于2022年12月9日在规定媒介披露的《银华沪深

300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中对本基金网下股票认购清单进行了披露，

现将本基金网下股票认购的可用成分股更新提示如下：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601318 中国平安 601390 中国中铁 601800 中国交建

600036 招商银行 600028 中国石化 000425 徐工机械

601166 兴业银行 601628 中国人寿 002202 金风科技

600900 长江电力 601229 上海银行 601788 光大证券

600030 中信证券 000338 潍柴动力 600886 国投电力

000651 格力电器 601985 中国核电 000157 中联重科

601398 工商银行 601669 中国电建 600741 华域汽车

000002 万科A 000100 TCL科技 002601 龙佰集团

000725 京东方A 601009 南京银行 002736 国信证券

000001 平安银行 600019 宝钢股份 000895 双汇发展

601328 交通银行 601818 光大银行 600219 南山铝业

002142 宁波银行 600999 招商证券 601336 新华保险

601668 中国建筑 601658 邮储银行 601618 中国中冶

600048 保利发展 601857 中国石油 000069 华侨城A

601088 中国神华 000776 广发证券 600332 白云山

600050 中国联通 600426 华鲁恒升 003816 中国广核

601288 农业银行 001979 招商蛇口 601155 新城控股

600016 民生银行 601377 兴业证券 600039 四川路桥

600919 江苏银行 601186 中国铁建 600362 江西铜业

600837 海通证券 601006 大秦铁路 000708 中信特钢

601601 中国太保 600926 杭州银行 000408 藏格矿业

600000 浦发银行 600941 中国移动 600061 国投资本

601919 中远海控 601600 中国铝业 601319 中国人保

600089 特变电工 000166 申万宏源 601898 中煤能源

601225 陕西煤业 601138 工业富联 600018 上港集团

600585 海螺水泥 600383 金地集团 601998 中信银行

600104 上汽集团 600346 恒力石化 002064 华峰化学

601688 华泰证券 600795 国电电力 601216 君正集团

601728 中国电信 600176 中国巨石 600606 绿地控股

601988 中国银行 600188 兖矿能源 601881 中国银河

601766 中国中车 601838 成都银行 600025 华能水电

601169 北京银行 600015 华夏银行 000877 天山股份

601211 国泰君安 601117 中国化学 000800 一汽解放

重要提示：

1、本公告仅对本基金网下股票认购可用成分股进行提示性公告，关于本基金认购的其他相关信息，以

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发售公告及已发布的相关最新公告为准。

2、网下股票认购期间，如出现个股价格异常波动或投资者申报数量异常等情形，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基

金管理人可不经公告，全部或部分拒绝该股票的认购申报。投资者应提前了解发售代理机构相关业务规则，

及时查询网下股票认购申请的确认情况和股票冻结情况，敬请投资者留意相关风险。

3、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400-678-3333），或访问本公司网站（www.yhfund.com.cn）获取

详情。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14日


